
平顺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



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可能发生
的特种设备事故，建
立健全县特种设备事
故应急救援机制，使
特种设备应急处置工
作更加科学、有序，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结
合我县实际，制定本
预案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条例》《山西省突发事件应
对条例》《山西省安全生产
条例》《特种设备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规定》《特种设
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编
制导则》《国家安全生产事
故灾难应急预案》《山西省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山西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山西省特种设
备事故应急预案》和《长治
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等

工作原则

贯彻“以人为本”
的理念和“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的方针，
坚持统一领导、分
级管理，条块结合、
属地为主，单位自
救和社会救援相结
合的原则，做到依
法科学、职责明确、
规范有序、平战结
合、反应灵敏、运
转高效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应
对全县行政区域
内发生的锅炉、
压力容器（含气
瓶）、压力管道、
电梯、起重机械、
客运索道、大型
游 乐 设 施 、 场
（厂）内专用机
动车辆等特种设
备事故



（1）军事装
备、核设施、
航空航天器
使用的特种
设备发生事
故时

（2）铁路机
车、海上设
施和船舶、
矿山井下使
用的特种设
备以及民用
机场专用设
备发生事故
时

（3）房屋建
筑工地、市
政工程工地
用起重机械
和场（厂）
内专用机动
车辆发生事
故时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
指挥体系由县级特
种设备事故应急指
挥部及其办公室组
成

县指挥部是应对本
县行政区域较大特
种设备事故的主体，
指导本级行政区域
一般特种设备事故



    三级响应

发生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
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的特种设备事故，
或者县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三级
响应的其他情形，由县指挥部办
公室主任启动三级响应

  二级响应

发生造成3人以上6人以下死亡，
或者10人以上30人以下重伤，或
者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直
接经济损失的特种设备事故，县
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
其他情形，由县指挥部指挥长启
动二级响应

  一级响应

发生造成6人以上死亡，或者30
人以上重伤，或者3000万元以上
直接经济损失的特种设备事故，
县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一级响应
的其他情形，由县指挥部指挥长
启动一级响应

特种设备事故县级响应根据事
态严重程度与事态需要从低到
高设定为三级、二级和一级三
个响应等级

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依据响
应条件，启动相应响应



乡、镇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特种设备生产、使用
单位做好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保障准备工作，保障预
案启动时有效实施应急救援。



县指挥部或县指挥
部办公室依据事故
情况变化，结合实
际调整响应级别。

在事故现场得到控制，
应急处置工作基本完
成，生态环境等部门
对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的危害进行监测、评
估，直至环境符合安
全要求标准，消除次
生、衍生事故发生的
隐患后，现场指挥部
根据现场实际确认危
害消除时，经县指挥
部确认，终止县级应
急响应。必要时，视
情况留专人负责做好
后续工作。

应急处置工作结
束后，县指挥部
依据有关规定和
要求，及时分析
总结事故发生的
原因、动用的应
急资源、应急处
置情况和应汲取
的经验教训，并
对应急处置工作
进行评估，提出
改进措施。

应急处置工作结
束后，县指挥部
收集、汇总、核
实应急处置信息，
统一向社会发布，
正确引导社会舆
论，并做好响应
终止后的相关工
作。


